
 學務篇 

壹、學務處成員介紹 

職  稱 姓  名 聯絡電話 職  稱 姓  名 聯絡電話 

學務主任 張征君 25333888-230 生教協行 簡浚哲 25333888-232 

訓育組長 楊承樺 25333888-231 體衛協行 曾俊翔 25333888-231 

生教組長 林德政 25333888-232 午餐秘書 蔣宜倫 25333888-234 

衛生組長 余美其 25333888-234 護 理 師 劉淑英 25333888-235 

體育組長 李芸嫻 25333888-233 幹    事 吳淮平 25333888-232 

訓育協行 王郁淇 25333888-231  

 

貳、工作目標 

    1.建構和諧關懷的友善校園 

2.建立創意多元的活力校園 

3.營造尊重人權的法治校園 

4.落實品格教育的生活環境 

5.發展多元展能的學生活動 

參、本學期重要活動 

學生活動 

日期 活動內容 

3/7 8年級 HPV疫苗第 2劑接種 

3/11 朝會八年級優良學生自我介紹及才藝表 

3/14 優良學生選舉投票日 

4/18 七年級跳繩比賽 八年級籃球比賽 

5/2 八年級籃球比賽（決賽） 

 七八年級隔宿露營 



6/11 畢業典禮 

教育宣導活動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2/14 14:10-15:30 藥物濫校宣教(701-705801-804@綜合大樓) 

2/25 07:30-08:15 人身安全教育宣導(綜合大樓) 

3/21 14:10-14:55 法治教育講座(801-804@視聽教室) 

4/10 07:30-08:15 七八年級朝會宣導租稅教育宣導 

4/22 0730-08:15 七八年級朝會交通安全宣導 

5/2 14:10-14:55 七年級(暫定健促議題講座) 

肆、校園防疫(因應流感腸病毒等傳染病持續延燒敬請家長配合) 

  1.請家長與貴子弟配合學校防疫措施，並請家長指導子女確實養成「勤 

洗手(每次洗手應超過 20秒)」的衛生習慣。 

  2.為避免疫情擴散，請盡量避免您及貴子弟出入人多之公共場合。 

  3.學生上學前，請家長幫子女量體溫，遇有發燒(耳溫超過 38度，額 

     溫超過 37.5度)、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應主動告 

     知導師或學校，並盡速就醫及在家休息，落實生病不上課。 

  4.學生在校期間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請家長接獲學校通知應立即 

     到校接回就醫，並向學校回報就醫情形。 

  5.維持貴子弟均衡營養與運動習慣、勿晚睡，以增加免疫力。     

     感謝您的理解與配合！正確的防疫觀念與落實，不僅是保護自己、

愛護他人的好方法，也是讓孩子能在學校上課的最佳保障。 

 

良好健康的生活習慣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 



【校外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採計流程  

                                      

 

  

 

 

 

 

 

 

 

 

 

 

 

 

 

 

 

學生欲參與 

校外服務學習活動 

請於活動前 5天向訓育組提出申請 

服務學習活動 

學生繳交校外服務學習

申請表及家長同意書至

訓育組 

學生始得進行 

校外服務學習 

由校外服務機關(構)、法人、 

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 

發給服務學習時數證明 

活動結束 7日內學生 

繳交服務學習時數證明 

由學校認證採計 

學生服務時數 

學校同意學生申請之活動 

記得交回訓育組 

   請至北安校網
「最新公告」中『服
務學習』下載相關表
單，或至學務處領取
紙本填寫。 

請務必先提出申請，未提前申請核可之

校外服務學習時數本校皆不採計！ 



附件 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 (由訓育組填寫)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教育活動申請表 

申請人 學生：班級 ______ 座號 ____ 姓名 ___________ 導師：______________ 

服務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合計         小時 

服務內容 

(請詳述) 

 

 

 

 

企劃書： 有檢附    無檢附 

服務地點 

 負責人/ 

老師 
 

電話  

申請人 

簽名 

 

服務學生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同意書 導師簽章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已附    未附  

訓育組  生教組  學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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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教育活動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      班      號 請填學生名字                      參加下列所述之服務活動，   

    此致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家長簽章： 

                                                   日期：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合計          小時 

 

活動內容 

 

□ 檢附企劃書，活動內容詳如企劃書。 

活動地點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教育活動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      班      號 請填學生名字                      參加下列所述之服務活動，   

   此致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家長簽章： 

                                                   日期：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合計          小時 

活動內容 

（請詳述）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生活教育組】宣導 

教育，是為了讓下一代更加美好。 

「教」導孩子正確的價值觀，蘊「育」孩子無限的未來性， 

期盼透過親師生的努力，讓我們的孩子更加優秀。 

一、培養孩子好的品德 

 (一)培養守時：請家長督促孩子於 7：30前準時到校，養成守時的概念，共

同建立孩子良好的生活作息與常規。 

               註：臺北市公立各級學校均已換發「數位學生證」，並結合「數                  

位學生證服務整合入口網系統」，當學生到、離校刷卡的

同時，立即傳送訊息通知家長，讓家長充分了解學生出入

校園狀況。請家長提醒孩子們務必進行刷卡，否則無法即

時得知孩子們正確到離校的時間。可使用方式如下： 

                  1.酷課雲 APP推播：可免費申請，家長自行至入口網依說

明操作即可收到學生到離校通知。 

                  2.簡訊：費用由家長負擔，填妥本表申請回條後即可收到 

                          學生到離校通知。 

(二)培養榮耀：請家長注意孩子們的服裝儀容，孩子們的樣貌就是學校的樣

貌，是家長們的樣貌呈現，更是我們心中的榮耀。 

 (三)培養安全：為維護孩子上放學安全，讓我們一起教導孩子： 

               1.遵守紅綠燈與行人穿越號誌，左看右看再左看，確保安全。 

               2.上放學結伴而行，避免行走陰暗路徑或人煙稀少區域。 

               3.遇到不明人士，可大聲呼救或尋求協助，如愛心服務站。 

               4.疫情期間確實做好戴口罩、勤洗手並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四)培養禮讓：本校搭乘大眾運輸系統上放學學生比例約 80%，一起學習： 

               1.禮讓老弱婦孺或有需要座位的人士。 

               2.降低音量且勿大聲喧嘩，並盡量不使用手機。 

               3.搭乘公車下車時，可向司機大哥說謝謝。 

 (五)培養守分：請家長督導孩子於校內使用手機須遵守本校學生校內使用行

動電話規範，於到校後至放學期間將手機關機，如需緊急聯

絡，經導師同意後方能使用。家長如欲聯絡孩子，可先撥打

學校電話 02-25333888分機 232，學務處很樂意為您服務，並

可防範詐騙情事發生。 

 



二、親子遵守交通安全 

  1.遵守交通安全規則，並依交通號誌通行。 

  2.上放學期間，明水路正校門： 

   (1)家長接送學生時，請將車輛停放於校門口前後 15公尺外之家長接

送區(黃線)、汽車停車格，請勿怠速臨停紅線，如圖一。 

   (2)家長接送區實施汽車、機車分區接送，明水路校門東側 15公尺為

機車接送區(上放學期間置放告示牌)，請家長留意分區接送安全。 

   (3)請觀察車輛後方有無來車，略開車門，確定無來車，靠路邊上下車。 

   (4)靠近校門為機車接送區，請駕駛汽車家長優先禮讓，避免人車交織。 

   (5)由學校正校門通學學生，請按行人穿越鈕穿越馬路，如圖二。 

  3.上放學期間，北安路後校門： 

   (1)通學學生請走人行道，勿當低頭族，進入校園通學巷確實人車分道。 

   (2)搭乘公車放學學生，請於候車等待區等候，勿站立於車道上，圖二。 

   (3)大直派出所前為交通事故熱點路口，請同學行走人行地下道。 

  4.以機車、電動自行車接送小孩，請確實配戴安全帽，不得超載。 

  5.若孩子騎乘腳踏自行車上放學，請確認孩子依規定配戴安全帽，簡易

檢查車輛安全，並避免穿著寬鬆長褲（裙）。 

  6.搭乘公車上放學，請同學於候車等待區等候，勿站立於車道上，避免

發生危險，如圖二。 

圖一                                 圖二 

 

 

 

 

 

 

 

 

 

 

 

三、給予孩子食的安全 

    中午用餐，請訂購學校標購核可的餐盒或桶餐，或由家長準備愛心午餐， 

    兼顧飲食衛生與安全，共同關心孩子在青春期的營養攝取與發育成長。 

北安國中正校門

北安國中後校門

紅線區禁止停車、臨停

請於黃線區接送

紅線區禁止停車、臨停

上、下學交通安全上、下學交通安全
北安國中正校門

北安國中後校門

紅線區禁止停車、臨停

請於黃線區接送

紅線區禁止停車、臨停

上、下學交通安全上、下學交通安全



四、預防詐騙你我做起 

 

 

 

 

 

 

 

 

 

 

 

 

 

 

 

 

 

 

 

 

 

 

 

五、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七、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七、防制校園霸凌宣導 

  

 

 

 

 



八、校園與社區安全宣導 

 

 

九、災害防救宣導 

地震避難三步驟 

 
         預防一氧化碳中毒                  防空避難 

   

 



【衛生組業務宣導】 

1. 優質早餐的必備條件 

 
 
 
 
 
 
 
 
 
 
 
 
 

2. 寒暑假返校護校規定 

 

 

 

 

 

 

 

 

 

 



3. 學校午餐團膳供應方式及退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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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安 國 中 學 生 桶 餐 退 費 申 請 單 

              年      班      號學生            ，茲因下列因素無法用餐， 

故申請退費，每餐新臺幣 60 元： 

        □公假 3天前提出者。退公假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 

         金額        。 

        □連續病假。退病假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金額        。 

        □事假 3天前提出者。退事假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 

金額        。 

        □班級特殊事件：                                        。 

         退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金額        。 

    請學生持單送下列各單位簽章，如簽章不齊全，或因其他非自然因素無法於期限 

    內提出申請，導致權益受損者，請自負全責。 

家長：                  導師：                學務處衛生組：           

北 安 國 中 學 生 桶 餐 退 費 申 請 單 

            年      班      號學生            ，茲因下列因素無法用餐， 

故申請退費，每餐新臺幣 60 元： 

        □公假 3天前提出者。退公假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 

         金額        。 

        □連續病假。退病假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金額        。 

        □事假 3天前提出者。退事假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 

金額        。 

        □班級特殊事件：                                        。 

         退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金額        。 

    請學生持單送下列各單位簽章，如簽章不齊全，或因其他非自然因素無法於期限 

    內提出申請，導致權益受損者，請自負全責。 

家長：                  導師：                學務處衛生組：          

退費金額：             導師簽收：              日期： 

學 

生 

留 

存 

衛 
生 
組 

收 

執 



【體育組宣導】 

一、113學年度體育活動 

七年級跳繩、八年級籃球、全校水上運動會 

二、各項校外體育競賽報名 

1.體育班部分由各代表隊教練報名並送交體育組核章 

2.一般學生如要參加校外競賽須透過學校報名方可參賽者，請務必自行留意報名資

訊與報名時程，並於報名期限一週內至學務處體育組報名。 

 

【榮譽榜】 

★本校體育班連續四年(111-114)榮獲教育部體育署績效優良體育班 

★張姵宣榮獲 U19划船青少年國家代表隊 

★划船隊參加 114年全國划船錦標賽榮獲國女團體錦標第二名 

★划船隊參加 114年全國划船錦標賽榮獲國男團體錦標第三名 

★排球隊參加臺北市 113學年教育盃排球錦標賽獲國男甲組第一名 

★射箭隊參加臺北市 113學年教育盃射箭錦標賽國女團體第一名 

★射箭隊參加臺北市 113學年教育盃射箭錦標賽國男團體第二名 

 

 

【202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專區】 

 

 

 

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將於114年5月17日至30日舉行，周邊商品以壯寶系列

為主，共計11項，詳參「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周邊商品販售專區 

網址：https://mall.stancave.com/page.php?id=7 

https://mall.stancave.com/page.php?id=7

